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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組織規程 

臺北市議會第7屆第27次臨時大會第4次會議三讀通過  

府法三字第8608195000號令發布  

92.04.02臺北市議會第9屆第1次臨時大會第8次會議三讀通過  

92.04.24府法三字第09202860800號令發布  

93.07.07臺北市議會第9屆第10次臨時大會第8次會議三讀通過  

93.08.04府法三字第09312728300號令發布 

100.11.02臺北市議會第11屆第2次定期大會第8次會議三讀通過  

100.12.02府法三字第10034218700號令發布 

106.06.29府法綜字第10632045700號令發布  

 

第  一  條   本規程依臺北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六條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以下簡稱本局）置局長，承市長之命綜理局務，並

指揮監督所屬機關及員工；置副局長二人，襄理局務。  

    前項副局長職務，其中一人，必要時得依醫事人員人事條例規定，由相

當級別之相關醫事人員擔任。  

第  三  條  本局設下列各科、室，分別掌理各有關事項：  

一  綜合企劃科：綜合計畫、研究發展、管制考核、國際衛生合作、公

共關係、議事、綜合業務宣導及衛生業務訓練等事項。  

二 疾病管制科：疫情監測、調查、訓練與醫院院內感控事項、規劃疫

苗接種之政策與執行、社區傳染病與新興傳染病之防治、外勞與營

業衛生從業人員之防疫及委任臺北市立聯合醫院辦理疾病防治等

事項。  

三 食品藥物管理科：藥政、藥品、醫療器材、化粧品、食品衛生管理、

健康飲食推動、諮詢及管理等事項。  

四 醫事管理科：醫事行政、醫事機構管理、醫事人員管理、緊急救護

及醫療爭議調處等事項。  

五  健康管理科：健康管理與保健業務之推展、監督、規劃及考核等事

項。  

 六  長期照護科：提供長照服務、制定轄內長照政策、長照體系之規劃、

宣導與執行、辦理地方之長照服務訓練、長照機構之督導考核及特

殊照護等事項。  

   七  心理衛生科：心理健康促進與輔導、精神疾病防治、性侵家暴處遇、

自殺防制等業務之規劃、推展、監督及考核等事項。  

 八  衛生稽查科：衛生相關法規人民申請案現場履勘、人民陳情與檢舉

違規案件稽查、各業別例行或計畫性稽查、抽驗、輔導及食品中毒

調查處理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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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檢驗科：食品、藥物與公共衛生檢驗與支援公共衛生相關稽查樣品

檢驗、投訴檢舉專案檢驗及受理飲食品藥物申請檢驗等事項。  

十 資訊室：業務電腦化與辦公室自動化之規劃、推動、管理與所屬各

單位實施資訊作業之督導及輔導等事項。  

     十一  秘書室：文書、檔案、出納、總務、財產之管理及不屬於其他各

單位事項。  

第  四  條  本局置主任秘書、專門委員、科長、主任、技正、秘書、視察、專員、

股長、分析師、衛生稽查員、設計師、技士、科員、技佐、辦事員及書記。  

         前項主管疾病管制、藥政、醫政、保健（健康促進）、檢驗業務之科長職

務，必要時得依醫事人員人事條例規定，由相當級別之相關醫事人員擔任。  

            第一項技正及技士員額總數十五分之一以下，必要時得依醫事人員人事

條例規定，由相當級別之相關醫事人員擔任。但員額不足一人時，得以一人

計。 

第  五  條  本局設會計室，置主任、專員、股長、科員及辦事員，依法辦理歲計及

會計事項。  

第  六  條  本局設統計室，置主任、科員及書記，依法辦理統計事項。  

第  七  條  本局設人事室，置主任、專員、股長、科員及助理員，依法辦理人事管

理事項。  

第  八  條  本局設政風室，置主任、專員、股長及科員，依法辦理政風事項。  

第  九  條  本局設聯合醫院及各區健康服務中心，其組織規程另定之。  

第  十  條  本局為處理特定事務，得設置各種任務編組，其設置要點另定之。  

第 十一 條  本規程所列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各職稱之官等職等，依職務列等表之規定。  

第 十二 條  局長出缺，繼任人選未任命前，由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市政府）派員

代理。  

              局長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職務代理順序如下： 

一 副局長。  

二 主任秘書。  

三 專門委員。  

第 十三 條  本局設局務會議，由局長召集之並擔任主席，每月舉行一次，必要時得

召開臨時會議，均以下列人員組成：  

一 局長。  

二 副局長。  

三 主任秘書。  

四 專門委員。  

五 科長。  

六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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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會議必要時，得由局長邀請或指定其他有關人員列席。  

第 十四 條  本局分層負責明細表分甲表及乙表。甲表由本局擬訂，報請市政府核定；

乙表由本局訂定，報請市政府備查。  

第 十五 條    本規程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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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北 市 政 府 衛 生 局 編 制 表  

職稱 官等 職等 員額 備考 

局 長   一 
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為地方制度法所

定。 

副 局 長 簡任 第十一職等  二 

內一人必要時得依醫事人員人事條例

規定，由師（一）級之相關醫事人員

擔任。 

主 任 

秘 書 
簡任 第十職等  一  

專 門 

委 員 
簡任 第十職等  一  

科 長 薦任 第九職等  九 

疾病管制科、食品藥物管理科、醫事

管理科、健康管理科及檢驗科之科

長，必要時得依醫事人員人事條例規

定，由師（二）級之相關醫事人員擔

任。 

主 任 薦任 第九職等  二  

技 正 薦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十四 

一、 技正及技士員額總數十五分之一

以下，必要時得依醫事人員人事

條例規定，技正由師(二)級以

上、技士由師(三)級之相關醫事

人員擔任。 

二、 技正均未以醫事人員進用時，內

三人得列簡任第十職等；技正一

人以醫事人員進用時，內二人得

列簡任第十職等；技正二人以醫

事人員進用時，內一人得列簡任

第十職等。 

秘 書 薦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二  

視 察 薦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二  

專 員 薦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四  

股 長 薦任 第八職等  三十八   

分 析 師 薦任 第七職等  二  

衛生稽查

員 
委任或

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

七職等  
五十七   

設 計 師 
委任或

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

七職等  
三 

 

技 士 
委 任 或

薦 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

七職等  
六十七  

技正及技士員額總數十五分之一

以下，必要時得依醫事人員人事條

例規定，技正由師(二)級以上、技

士由師 (三 )級之相關醫事人員擔

任。 

科 員 
委 任 或

薦 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

七職等  
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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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佐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二十九  內十四人得列薦任第六職等。  

辦 事 員 委 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十九  

書 記 委 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九  

會 

計 

室 

主 任 薦 任 第九職等  一  

專 員 薦 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一  

股 長 薦 任 第八職等  二  

科 員 
委 任 或

薦 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

七職等  
七  

辦 事

員 
委 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一  

統 

計 

室 

主 任 薦 任 第九職等  一  

科 員 
委 任 或

薦 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

七職等  
一  

書 記 委 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一  

人 

事 

室 

主 任 薦 任 第九職等  一  

專 員 薦 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一  

股 長 薦 任 第八職等  二  

科 員 
委 任 或

薦 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

七職等  
六  

助 理

員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一 

得列薦任第六職等（係由本職稱一人

與技佐職稱尾數一人，合併計給。） 

政 

風 

室 

主 任 薦 任 第九職等  一  

專 員 薦 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一 
 

股 長 薦 任 第八職等  二 
 

科 員 
委 任 或

薦 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

七職等  
五 

 

合 計 三二○   

附註：  

一、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官等職等，應適用「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八」之規定；該職務

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為因應業務需要，得在本編制表內所列專門委員、秘書、視察、專員等職稱指定其中一人

辦理法制業務。  

三、編制表所列書記員額內其中二人，由留用原職稱之雇員出缺後改置。  

 

 

 

◎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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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聯合醫院組織規程 

93.07.07臺北市議會第9屆第10次臨時大會第8次會議三讀通過  

93.08.04府法三字第09312728300號令發布  

100.12.02府法三字第10034189800號令發布  

101.04.18臺北市議會第11屆第3次定期大會第3次會議審議通過備查  

101.08.16府法三字第10132354700號令發布  

102.05.30府法綜字第10231561900號令發布  

102.06.19臺北市議會第11屆第13次臨時大會第1次會議審議通過備查  

 

第  一  條    本規程依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組織規程第十條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以下簡稱本院）置院長，承臺北市政府衛生局（以下

簡稱衛生局）局長之命綜理院務，並指揮監督所屬員工；置副院長十一人，襄

理院務。  

前項院長、副院長得由相當級別之醫事人員兼任。  

第  三  條    本院得視實際需要與設備狀況，設下列各部、中心、室，分別掌理各有關

事項：  

一  內科部：各種內科系統疾病之醫療品質、醫務行政管理、教學訓練

及臨床研究發展等事項，分設下列各科：  

(一)  一般內科  

(二)  消化內科  

(三)  胸腔內科  

(四)  心臟血管內科  

(五)  腎臟內科  

(六)  神經內科  

(七)  內分泌及新陳代謝科  

(八)  過敏免疫風濕科  

(九)  血液腫瘤科  

(十)  感染科  

(十一)  安寧療護科  

二  外科部：各種外科系統疾病之醫療品質、醫務行政管理、教學訓練

及臨床研究發展等事項，分設下列各科：  

(一)  一般外科  

(二)  消化外科  

(三)  胸腔外科  

(四)  心臟血管外科  

(五)  泌尿科  

(六)  神經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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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整形外科  

(八)  小兒外科  

三  骨科部：各種骨科疾病之醫療品質、醫務行政管理、教學訓練及臨

床研究發展等事項。  

四  婦產部：各種婦科疾病及生產之醫療品質、醫務行政管理、教學訓練

及臨床研究發展等事項，分設下列各科： 

(一)  婦科 

(二)  產科 

(三)  生殖醫學科  

五  兒童醫學部：各種新生兒、兒童、青少年疾病之醫療品質、醫務行

政管理、教學訓練及臨床研究發展等事項，分設下列各科：  

(一)  一般兒科  

(二)  新生兒科  

(三)  兒童保健科  

六  眼科部：各種眼科疾病之醫療品質、醫務行政管理、教學訓練及研

究發展等事項，分設下列各科：  

(一)  一般眼科  

(二)  視覺功能眼科  

七  耳鼻喉部：各種耳、鼻、喉系統疾病之醫療品質、聽力檢查、醫務

行政管理、教學訓練及研究發展等事項。  

八  麻醉部：臨床麻醉、疼痛控制治療、危急處理及醫療品質、醫務行

政管理、教學訓練及研究發展等事項，分設下列各科：  

(一)  一般麻醉科  

(二)  疼痛治療科  

九  緊急醫療部：災難醫療救護、急診醫療服務品質、醫務行政管理、

教學訓練及臨床研究發展等事項，分設下列各科：  

(一)  急診醫學科  

(二)  災難醫學科  

十  社區醫學部：服務區域一般疾病之醫療品質、醫務行政管理、教學

訓練及臨床研究發展等事項，分設下列各科：  

(一)  家庭醫學科  

(二)  老年醫學科  

(三)  預防醫學科  

(四)  職業醫學科  

十一  精神醫學部：各種精神疾病之醫療品質、醫務行政管理、教學訓練

及臨床研究發展等事項，分設下列各科、組：  

(一)  一般精神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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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兒童青少年精神科  

(三)  心身醫學科  

(四)  成癮防治科  

(五)  社區精神科  

(六)  精神職能治療組  

(七)  臨床心理組  

(八)  精神社工組  

十二  復健醫學部：各種急慢性病人復健之醫療品質、醫務行政管理、教

學訓練及臨床研究發展等事項，分設下列各組：  

（一）  物理治療組  

（二）  職能治療組  

（三）  語言治療組  

十三  特殊醫學部：皮膚科、核子醫學科及放射線腫瘤科之醫療品質、醫

務行政管理、教學訓練及臨床研究發展等事項，分設下列各科：  

（一）  皮膚科  

（二）  核子醫學科  

（三）  放射線腫瘤科  

十四  病理部：病人之組織切片診斷、病理解剖、細胞學診斷等有關病理

醫療品質、醫務行政管理、教學訓練及臨床研究發展等事項。  

十五  檢驗部：病人臨床病理與醫事檢驗之醫療品質、醫務行政管理、教

學訓練及臨床研究發展等事項，分設下列各組：  

（一）  生化檢驗組  

（二）  血液及鏡檢組  

（三）  血清免疫組  

（四）  微生物檢驗組  

（五）  血庫品保組  

十六  影像醫學部：病人放射線檢查診斷之醫療品質、輻射安全防護、醫

務行政管理、教學訓練及臨床研究發展等事項，分設下列各組：  

（一）  一般放射組  

（二）  特殊放射組  

（三）  輻射安全組  

十七  中醫醫學部：各種中醫疾病之醫療品質、醫務行政管理、教學訓練

及臨床研究發展等事項，分設下列各科：  

（一）  中醫內科  

（二）  中醫外科  

（三）  中醫婦科  

（四）  中醫兒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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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傷科 

（六）  針灸科  

十八  口腔醫學部：各種口腔疾病之醫療品質、醫務行政管理、教學訓練

及臨床研究發展等事項，分設下列各科：  

（一）  一般牙醫科  

（二）  義齒補綴科  

（三）  牙髓及牙周病科  

（四）  兒童牙科及齒顎矯正科  

（五）  口腔顎面外科  

十九  傳染病防治部：接受衛生局委任辦理傳染疾病防治配合性業務。  

二十  教學研究部：醫院與國內外大學院校、研究機構或其他產業之建教

合作；見（實）習學生教育、畢業後一般醫學教育、住院醫師教育、

員工國內外進修與在職教育訓練；各項圖書出版管理、臨床醫學研

究與發展；國際衛生醫療交流合作及國際醫療支援等事項，分設下

列各組：  

（一）  教育訓練組  

（二）  研究發展組  

（三）  國際事務組  

二十一  藥劑部：醫院藥品調劑、處方稽核；藥品請領、鑑定、儲存、保

管、供應、檢驗、藥物安全諮詢、臨床藥學推動、教育訓練及研

究發展等事項，分設下列各組：  

（一）  調劑組  

（二）  藥品管理組  

（三）  臨床藥學組  

（四）  中藥組  

二十二  護理部：病人生理、心理及健康狀態等護理照護業務、社區護理、

護理行政管理、教育訓練及研究發展等事項，分設下列各組：  

（一）  內科護理組  

（二）  外科護理組  

（三）  急重症護理組  

（四）  婦幼護理組  

（五）  社區護理組  

（六）  精神護理組  

二十三  營養部：病人營養調配、膳食供應、營養諮詢、行政管理、教育

訓練及研究發展等事項，分設下列各組：  

（一）  臨床營養組  

（二）  社區營養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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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膳食管理組  

二十四  兒童發展評估療育中心：整合醫院相關專業團隊提供發展遲緩或

障礙兒童及其家庭有關身心發展、學習、行為、情緒等評估、診

斷與療育服務，及其專業人員教育訓練與研究發展等事項。  

二十五  企劃行政中心：醫務企劃、經營策略與財務規劃、規章制度研擬、

議事策劃與委員會管理、專案管理、計畫管制與考核、全面品質

管理、成本分析與績效評估、公共關係、健康行銷、危機管理、

法律事務及醫務管理相關研究發展等事項，分設下列各組： 

（一）  綜合企劃組  

（二）  品質研考組  

（三）  績效管理組  

（四）  公共關係及危機管理組  

二十六  醫療事務室：病人之掛號、批價收費、入出院、醫療或費用證明、

病床管理、保險費用請款、費用訂價、病歷檔案管理、疾病分類

統計及健保政策因應等事項，分設下列各股：  

（一）  綜合業務股  

（二）  門診業務股  

（三）  住院業務股  

（四）  保險業務股  

（五）  病歷管理股  

二十七  社會工作室：病人之個案與團體輔導、志願服務計畫推動、醫療

救助、醫病關係協調及有關醫務社會服務之研究發展等事項，分

設下列各股：  

（一）  社會行政股  

（二）  臨床社工股  

（三）  社會資源股  

二十八  稽核室：醫院財務、採購、人力資源、資訊、工程、儀器設備及

安全等各項作業流程內部控制之目標管理及資源（產）之有效使

用等事項。  

二十九  總務室：出納、採購、供應、庫存管理、各項資源設備及財產管

理等事項，分設下列各股：  

（一）  出納管理股  

（二）  採購管理股  

（三）  資材管理股  

三十  秘書室：文書與檔案管理、印信典守、庶務管理、總機、駐衛警、

保全、派遣勤務、車輛管理及園藝美化、環境管理及不屬其他各單

位之公共事務等事項，分設下列各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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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書與檔案管理股  

（二）  庶務股  

（三）  環境管理股  

三十一  工務室：醫院空調、供水、電力、機械、能源、消防、通訊等公

用設備與建築設施之修繕、保養、維護管理及各項污染之防治等

事項，分設下列各股：  

（一）  機電管理股 

（二）  營繕管理股  

三十二  勞工安全衛生室：醫院員工安全衛生工作計畫、安全衛生作業管

理、員工健康促進與健康管理及職業災害預防等事項。  

三十三  醫學工程室：醫院儀器設備與器材之採購評估與管理、保養及維

護等事項。  

三十四  資訊室：醫院資訊系統之整體規劃、分析設計、維護；資訊硬體

設備之規劃、操作、維護；資訊安全與資料管制、資訊教育訓練

及研究發展等事項，分設下列各股 : 

（一）  網路系統股  

（二）  系統開發股  

（三）  資料管理股  

（四）  資安與品質管理股  

第  四  條    本院置中心主任、室主任、秘書、研究員、技正、副研究員、專員、組主

任、股長、社會工作師、醫用物理師、技士、分析師、設計師、管理師、社

會工作員、科員、技佐、辦事員及書記。  

本院置部主任、科主任、醫師、中醫師、牙醫師、護理督導長、護理長、

藥師、醫事檢驗師、護理師、助產師、營養師、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

醫事放射師、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呼吸治療師、聽力師、語言治療師

及護士。  

第一項中心主任得由相當級別之醫事人員兼任，室主任及股長得由相當

職務人員兼任，組主任得由相當職務人員或相當級別之醫事人員兼任；第二

項部主任、科主任、護理督導長及護理長由相當級別之醫事人員兼任。  

第  五  條    本院因業務需要，得於臺北市行政區設醫療院區、院外門診、國際醫療專

區、醫事機構、心理衛生機構、長期照護（顧）機構、護理機構、精神復健

機構、庇護工場、品質管理中心、健康促進與管理中心及其他衛生福利相關

機構，所需人員在本院總員額內調配。  

第  六  條    本院設會計室，置會計主任、股長、科員、佐理員及書記，依法辦理歲計、

會計及統計事項。  

第  七  條    本院設人事室，置主任、股長、科員、助理員及書記，依法辦理人事管理

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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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條    本院設政風室，置主任、股長、科員、助理員及書記，依法辦理政風事項。 

第  九  條    本院為處理特定事務，得設置各種任務編組，其設置要點另定之。  

第  十  條    本規程所列各職稱之官等職等或級別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各職稱之官等職等，依職務列等表之規定。  

第 十一 條    院長出缺，繼任人選未任命前，由衛生局轉陳臺北市政府派員代理。  

院長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衛生局指定副院長一人代理。  

第 十二 條    本院得應業務需要，聘請國內外專家學者為顧問。  

第 十三 條    本院設院務會議，由院長召集之並擔任主席，每月舉行一次，必要時得召

開臨時會議，均以下列人員組成：  

一  院長。  

二  副院長。  

三  各部、中心、室主任。  

前項會議必要時，得由院長邀請或指定其他有關人員列席。  

第 十四 條    本院分層負責明細表分乙表及丙表。乙表由本院擬訂，報請衛生局核定；

丙表由本院訂定，報請衛生局備查。  

第 十五 條    本規程自發布日施行。  

本規程修正條文自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二月四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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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聯合醫院編制表  

職   稱 官等或級別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院 長 簡 任  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  一 
必要時，得依醫事人員人事條例
規定，由師(一)級之相關醫事人員
兼任。 

副 院 長 
薦 任 至  

簡 任  
第九職等至第十職等  

三 

(八) 

一、 專任副院長，必要時，得依
醫事人員人事條例規定，由
師 (一 )級之相關醫事人員兼
任。  

二、 兼任副院長，由師(一)級之相
關醫事人員兼任。 

部 主 任   （二十三）  
由師（二）級以上之相關醫事人
員兼任。  

中 心 

主 任 
薦 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一 

(一) 

一、 企劃行政中心中心主任列專
任。  

二、 兒童發展評估療育中心中心
主任列兼任，由師（二）級
以上之相關醫事人員兼任。  

室 主 任 薦 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八 

（一）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二、 資訊室室主任列兼任，由相

當職務人員兼任。  

科 主 任   （五十四）  
由師（二）級以上之相關醫事人
員兼任。  

秘 書 薦 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五  

研 究 員 薦 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二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技 正 薦 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十  

副 研 究 員 薦 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二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專 員 薦 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十六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醫 師 

師 級   六八五  

醫師、中醫師及牙醫師之合計員
額，其中師（一）級人員不得高
於百分之十，師（三）級人員不
得低於百分之二十五。  

中 醫 師 

牙 醫 師 

護理督導長   （十三）  由師(二)級以上之護理師兼任。 

組 主 任   (三十四) 

一、 精神醫學部精神職能治療
組、臨床心理組、復健醫學
部、檢驗部、影像醫學部、
藥劑部、護理部、營養部組
主任，由師（二）級相關醫
事人員兼任。  

二、 精神醫學部精神社工組組主
任，由社會工作師兼任。  

三、 教學研究部教育訓練組、國
際事務組、企劃行政中心組
主任，由技正、專員兼任。  

四、 教學研究部教育訓練組組主
任，必要時，得依醫事人員
人事條例規定，由師(二)級之
相關醫事人員兼任。  

五、 教學研究部研究發展組組主
任，由研究員兼任。  

護 理 長   （一四三） 由護理師兼任。  

股 長 薦 任  第七職等  
十六 

(四) 

資訊室股長由相當職務人員兼任
。 

社會工作師 薦 任  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三十二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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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 師 

師級 
(或士(生)級) 

 二八三六  

一、 藥師、醫事檢驗師、護理師、
助產師、營養師、物理治療
師、職能治療師、醫事放射
師、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
師、呼吸治療師、聽力師及
語言治療師之合計員額，其
中師（一）級人員不得高於
百分之二，不足一人時，得
以一人計；師（二）級人員
不得高於百分之二十，其餘
均為師（三）級。 

二、 護士員額上限為四○二名。
但其員額如改以護理師進用
時，計入師級員額計算。 

醫事檢驗師 

護 理 師 

助 產 師 

營 養 師 

物理治療師 

職能治療師 

醫事放射師 

臨床心理師 

諮商心理師 

呼吸治療師 

聽 力 師 

語言治療師 

護 士 

醫用物理師 
委 任 或  

薦 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

第七職等  
四 

 

技 士 
委 任 或  

薦 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

第七職等  
七十七  

 

分 析 師 
委 任 或  

薦 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

第七職等  
十三 

 

設 計 師 
委 任 或  

薦 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

第七職等  
十二 

 

管 理 師 
委 任 或  

薦 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

第七職等  
十一 

 

社會工作員 
委 任 或  

薦 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

第七職等  
十二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科 員 
委 任 或  

薦 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

第七職等  
六十三  

技 佐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四十一  
內二十一人得列薦任 (其中一人
係由本職稱尾數一人與政風室助
理員職稱尾數一人，合併計給。) 

辦 事 員 委 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九十二   

書 記 委 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一○七   

會

計

室 

會 計 

主 任 
薦 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股 長 薦 任  第七職等  三  

科 員 
委 任 或  

薦 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

第七職等  
十九  

佐理員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十 內五人得列薦任。  

書 記 委 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四  

人

事

室 

主 任 薦 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股 長 薦 任  第七職等  四  

科 員 
委 任 或  

薦 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

第七職等  
十九 

 

助理員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六 內三人得列薦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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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記 委 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二  

政

風

室 

主 任 薦 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股 長 薦 任  第七職等  三  

科 員 
委 任 或  

薦 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

第七職等  
十  

助理員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五 內二人得列薦任。  

書 記 委 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一  

合 計 
四一三八  

（二八一）  
 

附註：  
一、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列師級、士(生)級者除外)、官等職等，應適用「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

表之十六」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為因應業務需要，得在本編制表所列秘書、專員、科員等職稱指定其中一人辦理法制業務。 
三、原臺北市立仁愛醫院等十家醫療院所裁撤後，前經銓敘有案之現職住院總醫師二人、住院

醫師十人，仍以原職稱原官等繼續任用至離職時為止。  
四、原臺北市立仁愛醫院等十家醫療院所裁撤後，現職副院長一人，得繼續留任職務列等相當

之職務至離職時為止，出缺不補，未列入；現職科主任十二人、科副主任一人、藥劑生一
人、技佐一人，得繼續留任原職稱原級別之職務至離職時為止，出缺不補，未列入。 

五、編制表所列其他師級人員或護士員額內其中二人，由留用原職稱之原臺北市立仁愛醫院等
十家醫療院所僱用護理佐理員出缺後改置。  

六、編制表所列書記員額內其中十三人，由留用原職稱之原臺北市立仁愛醫院等十家醫療院所
雇員出缺後改置。  

七、編制表所列政風室書記，由留用原職稱之原臺北市立仁愛醫院等十家醫療院所政風室雇員
出缺後改置。  

八、原臺北市立仁愛醫院等十家醫療院所裁撤後，現職政風室雇員三人，仍以原職稱留用，出
缺不補，未列入。  

九、本編制表自一百年十二月四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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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各區健康服務中心組織規程 

93.07.07臺北市議會第9屆第10次臨時大會第8次會議三讀通過  

93.08.04府法三字第09312728300號令發布  

97.06.20臺北市議會第10屆第6次臨時大會第5次會議三讀通過  

97.07.25府法三字第09731859000號令發布  

     105.12.01府法綜字第10534361600號令發布  

106.05.05府法綜字第10631418300號令修正發布第1條、第5條第13條及編制表  

 

第 一 條  本規程依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組織規程第十條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各區健康服務中心（以下簡稱健康服務中心）隸屬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以下簡稱衛生局），辦理各該行政區有關健康保健事項。  

第 三 條  健康服務中心置主任，承衛生局局長之命，綜理中心業務，並指揮監督

所屬員工。  

前項主任，必要時得依醫事人員人事條例規定，由相當級別之相關醫事

人員兼任。  

第 四 條  健康服務中心設下列各組，分別掌理各有關事項：  

一  個案管理組：家戶健康管理、弱勢族群服務、社區防疫、精神疾病

個案管理、優生保健、中老年疾病防治、長期照護業務及其他個案

管理等事項。  

二  健康促進組：學校、職場衛生、婦幼衛生、癌症防治、菸害防制、

生命統計、社區健康營造、急救技能訓練、衛生教育宣導、文書、

檔案、出納、總務、財產之管理、研考等業務及不屬於其他各單位

事項。  

第 五 條  健康服務中心置秘書、組長、技士、組員、技佐、辦事員及書記。  

健康服務中心置護理長、護理師及護士。  

第一項組長，必要時得依醫事人員人事條例規定，由相當級別之相關醫

事人員兼任；第二項護理長由相當級別之醫事人員兼任。  

第 六 條  健康服務中心設會計室，置主任，專任或由臺北市政府主計處派員兼任，

依法辦理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  

第 七 條  健康服務中心設人事機構，置人事管理員，專任或由臺北市政府人事處

派員兼任，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  

第 八 條  健康服務中心為處理特定事務，得設置各種任務編組，其設置要點另定

之。 

第 九 條    本規程所列各職稱之官等職等或級別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各職稱之官等職等，依職務列等表之規定。  

第 十 條  主任出缺，繼任人選未任命前，由衛生局轉陳臺北市政府派員代理。  

主任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職務代理順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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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秘書。  

二  組長。  

第 十一 條   健康服務中心設中心會議，由主任召集之並擔任主席，每月舉行一次，

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均以下列人員組成之：  

一  中心主任。  

二  秘書。  

三  一級單位主管。  

前項會議必要時，得由主任邀請或指定其他有關人員列席。  

第 十二 條  健康服務中心分層負責明細表分乙表及丙表，乙表由健康服務中心擬訂，

報請衛生局核定；丙表由健康服務中心訂定，報請衛生局備查。  

第 十三 條    本規程自發布日施行。  

              本規程修正條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十二月三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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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各區健康服務中心編制表 

      區別 
    
  官     員 
    等 職    額 
     或  等      
職     級 
稱       別 

松 

山 

區 

信 

義 

區 

大 

安 

區 

中 

山 

區 

中 

正 

區 

大 

同 

區 

萬 

華 

區 

文 

山 

區 

南 

港 

區 

內 

湖 

區 

士 

林 

區 

北 

投 

區 

合 

計 
備 考 

主任 薦任 

第八

職等

至第

九職

等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十  

二  

一、本職稱之官等職等

暫列。 

二、必要時得依醫事人

員人事條例規

定，由師（二）級

之相關醫事人員

兼任。 

秘書 薦任 
第八

職等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十  

二  

 

組長 薦任 
第八

職等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十  

四  

必要時得依醫事人員

人事條例規定，由師

(二)級之相關醫事人員

兼任。 

護理長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十二) 

依醫事人員人事條例

規定，由師(三)級之護

理師兼任。 

護理師 

師級 

(或士

(生)級) 

 
十  

五  

十  

八  

二  

十  

三  

十  

七  

十  

二  

十  

四  

十  

六  

十  

九  
九  

二  

十  

一  

二  

十  

五  

十  

八  

二  

０  

七  

一、師（二）級人員不

得高於百分之十

五，其餘為師（三）

級人員。但師（二）

級員額不足一人

時，得以一人計。 

二、護士員額上限為松

山區健康服務中

心十一名、信義區

健康服務中心十

二名、大安區健康

服務中心十五

名、中山區健康服

務中心十一名、中

正區健康服務中

心八名、大同區健

康服務中心十

名、萬華區健康服

務中心十一名、 

護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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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山區健康服務中

心十三名、南港區

健康服務中心六

名、內湖區健康服

務中心十五名、士

林區健康服務中心

十六名及北投區健

康服務中心十二

名，合計一四○

名。但其員額如改

以護理師進用時，

計入師級員額計

算。 

技士 
委任或

薦任 

第五

職等

或第

六職

等至

第七

職等 

一  一  三  一    一  一  一    一  十  

 

組員 
委任或

薦任 

第五

職等

或第

六職

等至

第七

職等 

一  一   二  二   一  二  一  一   一  
十  

二  

 

技佐 委任 

第四

職等

至第

五職

等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十  

 

辦事員 委任 

第三

職等

至第

五職

等 

一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十  

三  

 

書記 委任 

第一

職等

至第

三職

等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十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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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計 

室 

主

任 
薦任 

第七

職等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六（六）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

列。 

人事 

管理 

員 

委任至

薦任 

第五

職等

至第

七職

等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六（六）  

 

合 計 

二  

十  

四  

(三) 

三  

十  

(一) 

三  

十  

五  

(一) 

二  

十  

九  

(一) 

二  

十  

一  

(三) 

二  

十  

(三) 

二  

十  

五  

(三) 

三  

十  

一  

(一) 

十  

八  

(三) 

三  

十  

一  

(一) 

三  

十  

三  

(一) 

二  

十  

七  

(三) 

三  

二  

四  

（二十四）  

 

附註： 

一、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列師級者除外）、官等職等，應適用「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十六」之規

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編制表所列信義區、中正區及萬華區健康服務中心護理師或護士員額內其中一人，分別由留任原

職稱原官等之信義區健康服務中心辦事員、中正區健康服務中心書記及萬華區健康服務中心管理

師出缺後改置。 

三、編制表所列大同區健康服務中心護理師或護士員額內其中一人、文山區及南港區健康服務中心書

記，分別由留用原職稱之大同區、文山區及南港區健康服務中心雇員出缺後改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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